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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汇票是目前国内企业往来结算中广泛使用的一种结

算方式，凡在银行开户的法人单位均可通过此种结算方式进行

因购销合同产生的往来款结算。然而，商业汇票的大量使用在

方便企业结算的同时，也因出票和背书过程中各种不规范现

象导致托收被拒付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加强对汇票票面信

息和背书操作的审查对接收汇票单位以及银行均非常重要。

一、缺少应记载事项问题

1. 出票环节票面缺少必要记载事项。在金融机构和法律

界一般都较重视票据的七个绝对应记载事项，即标明“商业承

兑汇票”或“银行承兑汇票”的字样；无条件支付的委托；确定

的金额；付款人名称；收款人名称；出票日期；出票人签章。若

缺其一则将导致票据的无效。

2. 票面缺少非必要记载事项。例如缺少收付款人账号、

开户行名称和行号、承兑协议号等。对欠缺相对应记载事项

的，《票据法》仍然认可该票据的效力，取得缺少相对应记载事

项的票据持票人，仍享有票据权利。在实务操作中，如遇欠缺

相对应记载事项的，建议与承兑行取得联系，得到承兑行的认

可，或通过银行发报查询，询问所缺少的记载事项是否影响票

据到期承兑，得到承兑行的书面答复。

二、背书用章问题

一般票据上常见的单位签章是单位行政公章或名为“财

务专用章”的财务专用章。随着企业业务的发展和管理的精细

化，许多企业单位都将财务上的用章分门别类，如有的是“结

算专用”、有的是“煤款结算专用”、有的是“经济专用”。但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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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商业汇票是国内企业往来结算中广泛使用的一种结算方式。本文在分析目前商业汇票结算过程中存在问题的

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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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落实在某一个具体的烟叶生产环节上（如育苗、移栽、田间

管理或收购），这样在进行成本控制时，就能够找到与其对应

的作业环节。实际上，将成本数据的联系属性引入，就是划小

成本考核的单元，改善数据的单元属性，以便找到影响烟叶成

本的动因，为成本控制提供可靠的直接依据。

具体实施中，划小成本考核单元可以从财务成本项目所

属的细目设置入手，就是根据要求设置相应的细化科目，在烟

叶成本的总目下增设“烟站”和“环节”的信息，比如“烟叶成

本———伊伊县———伊伊烟站———伊伊环节———伊伊物资”，这样在

最初收集成本数据并输入系统时，就打下了“地点”和“环节”

的标识，以后对成本数据进行归集和处理的过程中，就能够根

据要求对数据进行分类和筛选，然后用于成本控制。

从核算的角度看，通过核算单元的细分，在业务数据与财

务数据之间架起一座联系的桥梁，以解决业务数据和财务数

据脱节问题。

（2）前期工作。在采用划小成本核算单元并实施烟叶成本

控制之前，还有两项基础工作要做：一是要对烟叶生产的流程

进行划分，这项工作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国家烟草局

也颁布了一些标准，但是烟叶生产是个自然过程，各地因自然

地理条件不同，差别非常大，因此即使国家烟草局有一些现成

的规定，也需要对自身的生产流程进行梳理。二是要制定出以

作业环节为单元的标准成本，以便对已经得到的作业成本数

据进行检验，找到差异，分析原因，提出控制对策；目前我国烟

草行业的对标体系中还没有烟叶标准成本方面的统一指标。

四、实施保障

对于烟叶生产成本控制中财务业务一体化，目前我国还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伊伊市烟草公司的此项工作也处于

探索之中，目前其在作业标准成本制订方面的工作已基本完

成，正在对数据质量改善的问题进行有益的探索。

总体来看，此项工作的实施涉及到三个方面的改变：一是

会计制度层面的，需要将数据传输与单据传输分开，这规定了

在核算结果出来以前，数据传输的结果只能用于成本控制；二

是成本数据处理层面的，需要将成本数据在收集并输入系统

之前，对数据打上“地点”和“环节”的烙印；三是将成本核算和

成本控制职能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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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上如何用章、用什么章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因此票据的背

书、流通、贴现、转贴现过程中，对单位加盖公章和财务专用章

以外背书的票据，企业和银行经办人员在受理时需谨慎。

《票据法》第七条规定：票据上的签章，为签名、盖章或者

签名加盖章。法人和其他使用票据的单位在票据上的签章，为

该法人或者该单位的盖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

人的签章。《票据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商业汇票上的出票人的

签章，为该单位的财务专用章或者公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

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名或者盖章。第十七条规定：出票人在票

据上的签章不符合《票据法》和本办法规定的，票据无效。

三、背书章出框问题

这主要表现在背书人在背书框之外加盖名章、背书章加

盖在被背书人栏内、名章盖歪盖倒等。

背书章没有加盖在规定的栏目内，属于填写不规范，但仍

具有汇票背书转让的法律效力。因此，背书章出框的票据背书

是有效的，遇到这些票据时，都可以遵循《票据法》的规定，判

断票据背书人和被背书人是否有转让票据权利的书面行为、

判断背书是否连续。若这两个条件符合，就不能以印章出框或

盖歪、盖倒为理由，否定汇票背书转让的法律效力。

四、骑缝章问题

这主要表现为：淤粘单处盖章不清；于骑缝处印章化开；

盂骑缝处章未骑缝；榆骑缝处应加盖下手印鉴，但误盖前手背

书章；虞骑缝处未盖名章。

瑕疵票据由于粘单纸张过厚、盖章力度不均或印油太淡

导致印章不清，印油太浓或由于粘接处胶水过多导致印章化

开，造成部分字体的缺失，如果从印章的其余部分来看仍可以

辨认出印章名称与前手背书转让的被背书人名称一致的，则

背书是连续的，持票人应享有票据权利。瑕疵票据在粘单处加

盖前手印鉴，不符合“粘单上的第一记载人，应当在票据和粘

单的粘接处签章”的规定。建议与承兑行沟通，按其要求处理

后谨慎办理。漏盖法人章将导致票据流通不合法，应尽快通知

粘接人，补盖完整后方能流通。在实际工作中，骑缝处还会出

现粘单撕过重粘的现象，承兑行会以票据权利有疑问或是否

给付对价取得等理由拒绝付款。

五、印章不清问题

这主要表现为：淤背书章和被背书人字迹重叠，背书章上

字迹无法辨认；于背书章油墨过浓、过多导致印章字迹模糊；

盂背书章印油过淡加盖不清，导致字迹缺失；榆背书章上的字

笔画增加或缺少。上述票据会使票据的接收人无法辨认票据

背书人与前次背书的被背书人名称是否一致，即便接收人在

审查票据时网开一面接受了这样的瑕疵票据，如果票据到期，

托收遭到承兑行拒付延付，需要补充证明时，也时常发生背书

次数太多，当事人难以及时联系上以及出具的证明不合承兑

行要求等情形，而耽搁持票人及时收取票款的时间。

《支付结算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票据，

背书应当连续。背书连续，是指票据第一次背书转让的背书人

是票据上记载的收款人，前次背书转让的被背书人是后一次

背书转让的背书人,依次前后衔接。”

六、日期简写或涂改问题

这主要表现为：淤出票日期使用小写数字书写；于出票日

或到期日出票人书写不规范；盂背书日期涂改；榆背书日期简

化方式书写；虞背书日期早于出票日期，后手背书日期早于前

手背书日期。

《支付结算办法》规定：“票据出票日期使用小写填写的，

银行不予受理。大写日期未按要求规范填写的，银行可予受

理，但由此造成损失的，由出票人自行承担”。还规定：“票据背

书转让时，由背书人在票据背面签章、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和背

书日期。背书未记载日期的，视为在票据到期日前背书。”

七、书写不规范问题

被背书书写不规范是造成票据瑕疵的最大原因，主要是

由书写人任意简化字、随意书写同音字、杜撰连笔字等造成

的。这虽然不是有意所为，但对最终持票人能否及时收回票款

的影响极大。承兑人往往以被背书人书写瑕疵从而造成背书

不连续为由而拒付票款。

若造成瑕疵的责任人是持票人的直接前手，那么向承兑

行补充出具证明还较方便、快捷。但现实中责任人常常是过了

若干手的前手，由于票据上尚不记载背书人的地址、联系方式

等内容，最终持票人要找到责任人并说明情况，会颇费周折。

《支付结算办法》附件中规定“填写票据和结算凭证，必须

做到标准化、规范化，数字正确、字迹清晰、不错漏、不潦草，防

止涂改”和“不得自造简化字”。

八、重复背书问题

重复背书即行为人连续两次在票据上背书。即由于贴现

银行或背书企业重复背书造成瑕疵。

重复背书毕竟是背书中的一种偶然，且人民银行没有明

确的规定承认此种背书形式。为了及时、安全、稳妥地收回票

款，建议票据接受人遇到此类票据时，应要求重复背书人出具

证明，或与承兑行事先取得沟通认可。

九、抬背不符问题

一是张冠李戴；二是凭自己的习惯简写。这类持票人在向

付款人请求付款时，必须出具其他证明以证明自己为真正的

票据权利人，票据付款人在向抬背不符的票据持有人付款时，

则相应要审查持票人是否为真正的票据权利人。

《票据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

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

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

前款所称背书连续，是指在票据转让中转让汇票的背书人与

受让汇票的被背书人在汇票上的签章依次前后衔接。

商业汇票的使用及由此产生的问题处理，企业财务及其

他经办人员应谨慎对待，严格审查票据信息，同时及时与银行

沟通，对于汇票业务较大的单位，建议办理第三方托管业务或

推行电子商业汇票业务，降低财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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